






深水许准予〔2018〕341 号，2018 年 7 月 26 日），批复治责任范围

为 80404 平方米，均为项目建设区面积；实际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

责任面积为 82358 平方米，项目运行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

80404 平方米，均为永久用地；项目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到

位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控制适当、合理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

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该项目建设期间的各项

水土流失防治措施，实施了截水沟、施工围挡、洗车设施、临时覆

盖、临时排水和沉沙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。实际完成截水沟为 1150

米，施工围挡为 875 米，洗车设施为 2 座，坑顶排水沟为 908 米，1

型排水沟为 245 米，坑内排水沟为 478 米，三级沉沙池为 6 座，单

级沉砂池为 8 座，土质排水沟为 902 米,集水井为 16 座，临时覆盖

为 59405 平方米，植物措施面积为 32164.60 平方米；项目建设实施

的临时性与永久性水土流失防治措施，有效防治了流失的水土，项

目建设期间无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，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总体一般。

（五）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

项目建设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为 1783.96 万元，实际完成水

土保持投资以竣工决算为准。








